
或持器材辦理

續借 1次 

國立屏東大學課務組 教學器材借用作業流程 

 申請人 課務組【教學器材室】 

  

 

 

借

用

當

日 

借用當日 

民生校區(分機：11107) 

五育樓 2樓 

屏商校區(分機：11112) 

教學二館 2樓 

屏師(林森)校區(分機：11109) 

敬業樓 1樓 

教學器材室位置 

當天借還 

教學器材長期借用單 

(借用前三天申請) 

請至課務組網頁 

下載表格 

不借用 

同意借用 
持證件至教學器

材室領取器材 

歸還器材至 

教學器材室 

否 

是 

請持學生證 

(或身分證件) 

至教學器材室登記借用 

用畢歸還 

 長期借用 

相關單位核章 
至教學器材室 

登記器材 

申請核准 

到

期

當

日 

借用人若為本校教職員，則請攜帶教職員證或職章至器材室辦理借用 


